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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說明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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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修改竣工圖(附表一)

申請使用執照得併案修改竣工圖之項目如「新北市政府核辦使用執照修改竣

工圖、併案辦理變更設計及補列筆誤或漏列注意事項」附表一，應符建築法

§39但書規定。

二.併案辦理變更設計(附表二)

1. 申請使用執照得併案辦理變更設計之項目如附表二

2. 結構外審案件需經外審單位變更核備

3. 涉及主要結構系統變更者，仍需先行辦理建照變更設計程序(建築法§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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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核辦使用執照修改竣工圖、
併案辦理變更設計及補列筆誤或漏列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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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核辦使用執照修改竣工圖、
併案辦理變更設計及補列筆誤或漏列事項

申請使用執照得併案修改竣工圖之項目如附表一，應符建築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三十九條但

書規定並檢附修改竣工圖申請書（須由起造人、承造人、監造人會章）。

1. 涉及執照預審案件及都審案件者，如以上各
項非屬授權修改竣工圖內容，仍應辦理相關
變更程序，倘屬得授權由設計建築師簽證檢
討之項目無須會辦。 

2. 除於建造執照申請時，須由結構專業技師簽
證部份外，其餘部分可由建築師自行簽證負
責。

3. 涉及建照(雜照)併變更使用執照案件，如涉
原案申請項目修正，適用表一項目併案修改
竣工圖說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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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核辦使用執照修改竣工圖、
併案辦理變更設計及補列筆誤或漏列事項

申請使用執照得併案辦理變更設計之項目
如附表二，其程序如下：
 (一)施工前檢附建築師及原簽證專業技師
出具之檢討說明書及圖樣至本府備查者
（得列入抽查），申請使用執照時應檢附
併案辦理變更設計申請書惟免再會建照科
及免加簽條呈核。
 (二)未於施工前備查者，申請使用執照時
加會本府工務局（建照科）（附表二勾選
應會建照科者）（得列入抽查），並以違
反本法第三十九條規定，依同法第八十七 
條規定處罰，另應檢附下列文件： 1、併
案辦理變更設計申請書，須由起造人、承
造人、監造人及設計人會章。 2、建築師
及原簽證專業技師出具之檢討說明書及圖
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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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核辦使用執照修改竣工圖、
併案辦理變更設計及補列筆誤或漏列事項

申請使用執照得辦理補列筆誤或漏列項目如下： 

1. 起造人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出生年月日、住址等資料。 

2. 地號筆誤或漏列者（原核准圖已列明，且建照申請案已檢附土地權 利證明文件，並

計入基地面積者。） 

3. 基地面積、樓地板面積、工程造價、戶數、用途等填寫筆誤或漏列 者（經核對原建

照申請書及核准圖或建造執照確實者）。 

4. 基地地號合併或重測變更者（檢附土地登記簿謄本及土地權利證明 文件者）。

5. 結構平面圖筆誤者（經核對結構計算書確實者）。 

6. 結構或主要設備詳圖漏附者（需經簽證說明並移送建築師懲戒小組核處） 



• 自114年9月1日起，凡屬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於屋頂板勘驗核准後，竣工圖說與原核定不

相符時，均應向本市建築師公會辦理「使用執照修改竣工圖與併案辦理變更設計」流程，由

本市建築師公會就申請修改或變更項目進行「專業」技術審查，以提升使照審查效率

• 案件於屋頂板勘驗後(申請使用執照前)，已自主將「竣工圖說」送至本局建照科進行建照報

備或變更設計程序之案件，由監、承造人及專任工程人員簽證確認後，得參照簡化程序(抽

查方式核對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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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化「本市申辦使用執照修改竣工圖與併案辦理變更設計」

竣工圖報備

申報屋頂版
勘驗

申報
竣工勘驗

使照申請

竣工圖報備
變更設計

(竣工圖清圖)
建照報備

(竣工圖清圖)

※程序是3選1
請申請人選擇適用的方式
進行竣工清圖作業。



申辦
變更項目

建築師判斷
修改竣工圖
變更設計

修改竣工圖
(附表一)

併案辦理
變更設計

(是否屬附表二)

填寫
申請書

同意併案
修改竣工圖、
變更設計或
更正o

x

o

建照科
變更設計

x

建築師
公會審查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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竣工圖報備
申請流程(竣工圖報備)



• 面積計算表、地盤圖、基地位置圖

• 地下層樓層

• 地上1樓層

• 承辦人抽查戶數

• 屋頂層

• 立面圖

• 室內裝修圖說(僅抽查樓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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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化程序-抽查圖說，縮短對圖時間

竣工圖報備

★未抽查及隱蔽部分，由監、承造人及承造人之專任工程人員依法負簽證之責

任，且不得因辦理抽查，而免除其責任



審查重點與注意事項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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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檢查表第11項
修改竣工圖併同辦理變更設計申請書

審查重點 

起造人核章，設計人、監造人、承造人及專任工程人員簽章及專業技師(涉及附表二結構變更者)

（參酌建照） 

是否填寫依附表一及附表二之哪一項並敘明並修改位置（例如:項次一地上1層綠化面積變更原

OO𝑚2變更為OO𝑚2）及圖號 

如涉有增頁騎縫是否已蓋建築師大小章 

建築圖是否與結構圖相符，依建築圖施工者，應檢附修正後結構圖（另結構外審案件涉及符合附

表二項次一構造項目(二)修改事項1~4，應依規定辦理完成結構外審變更）涉及結構外審變更案件，

是否已變更完妥（涉及主要構造變更仍應依規定辦理變更設計程序）

✓ 結構外審案件符合附表2(項次一項目2)「申請使用執照變更設計事項」涉及結構變更者，得依照「新北
市申請建築許可涉及特殊結構委託審查原則」第8點檢附結構預審完成文件，審查完成之書圖文件於後
續施工科呈判使用執照前檢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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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檢查表第11項
修改竣工圖併同辦理變更設計申請書

審查重點 

建築師（簽證建築師非設計人或監造人者）及專業技師（涉及結構變更且原結構設計簽證為專業

技師者）簽證報告文件 

依簡化流程提送新北市建築師公會審查案件，後續竣工圖說更換時(不得涉及附表一及附表二)，須

於併案辦理更正事項中敘明所更正項目及圖號 

修改處有無核章 

地號合併者，填寫併案辦理更正事項 

✓ 建蔽率及容積率未變更的前提下，若面積計算非屬筆誤修正，仍請依規定辦理建照報備程序。



填寫併案修改竣工圖、
併案辦理變更設計內容
及併案辦理更正內容

相關人員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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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檢查表第11項
修改竣工圖併同辦理變更設計申請書

審查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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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檢查表第43項
都審(預審)案件併案辦理都市設計審議

變更設計說明書 

審查重點 

 監造人、承造人及專任工程人員是

否已簽章 

 應於圖面上及說明書上附計算式，

簽證是否符合「新北市都市設計及

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作業要點」

規定（參酌簽證表） 



竣工圖說注意事項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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竣工圖說是建物維護管理的依據

先期規劃

建築設計

營建施工維護管理

拆除建築

都市設計審議
危老重建計畫審查

建照申請

施工勘驗
使照申請

公安申報、違規使用
公寓大廈組織報備與管理

山坡地住宅社區安全管理維護
室裝、變使申請

拆照申請
違章建築拆除

• 營建施工的依據是建照原核准圖說

• 維護管理的依據是使照竣工圖說

→兩種圖說各有不同的管理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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竣工圖說注意事項
◼ 標示「竣工圖」字樣

◼ 地籍圖→地盤圖（建築物套入並寫上樓層數，ex.15fRC、7fS...)

◼ 地號分割或合併於竣工圖說(面積計算表)上註明

◼ 主要構造(柱)需上色

◼ 圖說比例尺確認

◼ 監、承造人及專任工程人員簽章

◼ 綠化圖說依現場繪製、地上樓層綠化需套入

◼ 車位上色(法定-黃色、自設-橘色、獎勵-紅色)

◼ 地上1層平面圖上色(建物-紅色、法空-綠色...)

◼ 開挖線以紅色虛線表示

◼ 筏式基礎版人孔已依現場繪製 

◼ 填寫各戶之門牌及使用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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竣工圖說注意事項
◼ 構造物繪製並標示高度(矮墩、洗窗機基座、緩降機基座...)

◼ 輕隔間及防火門(窗)防火時效標註(120A、60A等(是否具遮煙性)) 

◼ 昇降機標註緊急、一般或供無障礙使用

◼ 變更處雲朵標註

◼ 空間使用用途依不同類型加註字樣（例: 非經許可不得擅自做臥室或其他用途使用(儲

藏室及衣帽間)、非經許可不得擅自廢除或作其他用途使用(室內汽機車位)、非經許可

不得做管理委員會或其他用途使用(室內自行車位)、非經許可不得擅自加蓋構造物(戶

外遮陽版) 、非經許可不得使用燃氣設備（高層建築廚房沒區劃空間）、非經許可不

得擅自做住宅及其他用途使用（一般事務所或技術服務業空間配置超過2單元）等）

◼ 高層建築廚房門扇60B以上防火門；倘未使用燃氣設備須於圖面上標註〝未經許可不

得擅自使用燃氣設備〞

◼ 室內隔間變更步行距離是否涉及須重新計算與空間名稱是否一併增加或減少 



THE END

感謝您的耐心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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